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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GANCE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7） 
 

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補充公佈 

 

茲提述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20日之公佈

（「該公佈」），以及2017年7月4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1日及2017年8月15

日有關配售事項之公佈（「延期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使用之詞彙

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進一步延長最後完成日期 

 

誠如延期公佈所披露，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已簽訂四份配售協議補充協議以延長最

後完成日期至2017年8月29日。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配售協議之先決條件，故於2017年8月29日（聯交所交易

時段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按公平原則進行磋商後訂立第五份有關配售事項之

補充協議，據此，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已同意將達成配售協議條件之限期（「最後

完成日期」）由2017年8月29日進一步延長至2017年9月12日（或配售協議訂約雙

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 

 

除上述者外，配售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志恩 

 

香港，2017 年 8 月 29 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亮華先生、黃志恩女士及陳偉傑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陳淮先生、陳銘基先生及尹健民先生。 


